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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中 1323231966❋❋❋❋1118 2019 年 08 月 19 日/深泽 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携带驾驶证、未携带行驶证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95 条、第 1 款 罚款 110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赵建锁 1323231961❋❋❋❋021X 2019 年 07 月 22 日/深泽 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携带驾驶证、机动车逾期未审验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95 条、第 1 款，《机动车登记规定》第 56 条第 4 项 罚款 125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齐会祥 1301231962❋❋❋❋3318 2019 年 02 月 22 日/正定 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未随车携带行驶证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河北省实施《道交法》办法第 75 条第 1 项 罚款 60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韩彦坡 1323251976❋❋❋❋3015 2020 年 03 月 28 日机动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22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崔红立 1301241969❋❋❋❋4230 2020 年 5 月 29 日机动 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 罚款 1050 元，收缴车辆，吊销驾驶证

李雷雷 1301231987❋❋❋❋6311 2020 年 04 月 05 日机动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22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王军文 1301211978❋❋❋❋7215 2020 年 03 月 29 日机动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1 条第 3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赵增五 1301241976❋❋❋❋3314 2020 年 4 月 17 日/桥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孙义全 1301071961❋❋❋❋0315 2020 年 3 月 18 日/桥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王建钊 1302821989❋❋❋❋3810 2020 年 6 月 08 日/环城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苏伟广 1301241982❋❋❋❋4537 2020 年 07 月 01 日/高新区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李婷 1311811990❋❋❋❋2184 2018 年 10 月 22 日/高新区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道交法》第 101 条第 1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杨柏松 1308271984❋❋❋❋3612 2020 年 07 月 02 日/高新区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王新国 1323021968❋❋❋❋2677 2020 年 06 月 04 日/长安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李飞 1301851986❋❋❋❋4710 2020 年 06 月 24 日/长安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尹树君 1323321964❋❋❋❋1651 2020 年 05 月 19 日/赞皇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秦振永 1301841981❋❋❋❋0617 2019 年 3 月 22 日/新乐 未携带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第一类报废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 50%以上不足 100%，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 《道交法》第 19 条第 4 款，《道交法》第 14 条第 3 款、《道交法》第 48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交法》第 16 条 罚款 4550 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李勇 1324011975❋❋❋❋3477 2019 年 5 月 5 日/新乐 驾驶第一类报废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 100% 《道交法》第 14 条第 3 款、《道交法》第 48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 罚款 3000 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张云龙 2323321989❋❋❋❋5713 2020 年 06 月 12 日/井陉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郭青杰 1323261974❋❋❋❋1238 2020 年 06 月 16 日/赵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贺保国 1302281970❋❋❋❋5310 2020 年 05 月 25 日/赵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刘朝伟 1323261976❋❋❋❋1650 2020 年 04 月 30 日/赵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李少强 1301331971❋❋❋❋2130 2020 年 03 月 22 日/赵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刘路路 1301331985❋❋❋❋1814 2020 年 06 月 03 日/赵县 醉酒驾驶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李浩 1301331991❋❋❋❋0137 2020 年 05 月 27 日/赵县 醉酒驾驶、驾驶拼装的第二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第 8 条 罚款 1000 元，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张建辉 1301241981❋❋❋❋0058 2020 年 05 月 10 日/赵县 未携带驾驶证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 第 95 条第 1 款 罚款 105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徐江波 1323261971❋❋❋❋0973 2020 年 05 月 20 日/赵县 未携带驾驶证、持准驾第二类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本类中不得驾驶的机动车型、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 第 95 条第 1 款；第 19 条第 4 款 罚款 155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贾聚敏 1323261969❋❋❋❋031X 2020 年 05 月 09 日/赵县 持准驾第一二类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中不得驾驶的机动车型、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第三类机动车辆上道路行驶的、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 第 19 条第 4 款；第 11 条第 1 款 罚款 120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付京楼 1301331966❋❋❋❋0930 2020 年 04 月 15 日/赵县 持准驾第一二类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中不得驾驶的机动车型、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第三类机动车辆上道路行驶的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 第 19 条第 4 款 罚款 100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靳聚庄 1323211962❋❋❋❋1330 2020 年 06 月 07 日/辛集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二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刘彦刚 1323011972❋❋❋❋4412 2020 年 06 月 13 日/辛集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二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张道友 1301821968❋❋❋❋4819 2020 年 01 月 27 日/正定 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 罚款 100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罗二卫 1301311985❋❋❋❋2717 2020 年 07 月 07 日/平山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卜印民 2321031976❋❋❋❋4636 2020 年 06 月 26 日/长安 醉酒驾驶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于东明 1301301974❋❋❋❋0017 2020 年 6 月 30 日/新华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王加宁 1301831984❋❋❋❋2258 2020 年 7 月 18 日/新华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高军 1301211987❋❋❋❋2835 2020 年 8 月 11 日/新华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田彦民 1301291983❋❋❋❋4611 2020 年 08 月 10 日/赞皇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杨帆 1301291992❋❋❋❋2137 2020 年 08 月 26 日/赞皇 醉酒驾驶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耿利川 1301291984❋❋❋❋461X 2020 年 08 月 08 日/赞皇 醉酒驾驶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王华岭 3729241978❋❋❋❋0913 2020 年 07 月 22 日/长安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秦俊国 1301231967❋❋❋❋6318 2020 年 07 月 08 日/长安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李成 1301231989❋❋❋❋6039 2020 年 05 月 27 日/长安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王新国 1323021968❋❋❋❋2677 2020 年 05 月 27 日/长安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任磊 1301051977❋❋❋❋1213 2020 年 06 月 23 日/长安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刘二迅 1323211979❋❋❋❋4117 2019 年 04 月 16 日/灵寿 交通肇事罪（逃逸） 《道交法》第 101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终身不得再次申领

张森森 1304331997❋❋❋❋0517 2020 年 06 月 24 日/环城 醉酒驾驶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五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时占争 1323311968❋❋❋❋1554 2020 年 09 月 09 日/赵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赵建东 1323261962❋❋❋❋1032 2020 年 09 月 04 日/赵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崔海飞 1308281984❋❋❋❋2419 2020 年 08 月 25 日/赵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李峰 1301041973❋❋❋❋1873 2020 年 04 月 20 日/赵县 醉酒驾驶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张伟峰 1301331975❋❋❋❋1211 2020 年 08 月 07 日/赵县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彭伟 1306341980❋❋❋❋0919 2020 年 7 月 29 日/辛集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二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李英群 1323221966❋❋❋❋0732 2020 年 07 月 18 日/晋州 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带驾驶证、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 《道交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交法》第 90 条、河北省实施《道交法》办法第 75 条第 1 项、第 15 项 罚款 600 元，吊销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朱丽民 3205821986❋❋❋❋7310 2020 年 09 月 09 日/晋州 饮酒驾驶被查获后逾期不接受处理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吊销驾驶证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关于对符合法定情形需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拟作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以上机动车驾驶人有权要求听证，如果要求听证请自公告之日起七天内向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法制处（地址：桥西区中华南大街476号）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人民法院公告 齐卫杰: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建斌与被执行

人齐卫杰、严丽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 送 达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2020）冀
0108 执恢 576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将对被
执行人齐卫杰名下坐落于长安区街道办事处
宿舍 4-2-502 室房产予以评估、拍卖，请你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到石家庄市裕华
区人民法院（石家庄市裕宁街 77 号）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的第二十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来我院执行局选择鉴定机构，公告期满
后 的 第 三 十 日 上 午 10 时（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进行现场勘验。届时评估机构将作出评
估报告，通知你于现场勘验起二十日内到我
院领取评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可在领取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
式 向 我 院 提 出 ，否 则 视 为 对 评 估 报 告 的 认
可，我院将依法在司法拍卖平台对上述标的
物进行司法拍卖。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马小军与张亚威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上
午 10 时止，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
网司法拍卖被执行人张亚威名下位于石家庄
市裕华区塔南路 68 号朗菲园 2-1-1702 号房
产。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
布的拍卖公告。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
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应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逾期或不提
出的，视为放弃有关权益。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何春凤、马铁命: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晋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马秋团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0）冀
0183 民初 189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晋州市人民法院

梁英帅、宋园园: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兴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
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夏永军:
本院已受理原告李秉广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张 家 口 经 济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 (2020) 冀
0791 民初 7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老鸦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贾文伟：
本院受理原告张玉庆诉你等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司法鉴定意
见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磁州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磁县人民法院

许金英：
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 庄 分 行 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 冀 0105 民 初
326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中鼎丰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长安凤栖调料商行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冀 0102 民初 287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商二庭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孙新建:
本院受理原告孙泽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冀 0102 民 初 372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商二庭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徐建华:
本院受理原告郭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冀 0102 民初 31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商二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王玉林:
本院受理原告张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冀 0102 民初 28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商二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赵建英、刘东:
本 院 对 原 告 沃 尔 沃 建 筑 设 备 投 资（中

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建英、刘东、河北环达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找到你们的下落，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0）冀 0108 民 初 30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河北强博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张雪曼：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侯 冬 阳 诉 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冯朝阳：
本院受理(2020)冀 0131 民初 2289 号原告

河北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冯
朝阳、河北隆庆物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平山县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中心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平山县人民法院

本 院 受 理 的 石 家 庄 汇 融 农 村 合 作 银 行
与石家庄瑶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
市天鑫盛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 上 午 10 时 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 上 午 10
时止,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
法拍卖被执行人石家庄瑶晨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南二环路
北仓兴街东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仓 兴 街 15 号 红 楼 宾 馆)。
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
的拍卖公告。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
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应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逾期或不提
出的,视为放弃有关权益。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杨渌、杨友龙、杜红:
本院受理原告李敬硕、原告刘城煊诉你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鉴定申请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此 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正定县人民法院

孙云龙:
本院受理原告付国文诉你债务转移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0）冀 0131 民初 1698 号民事判决书
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本院判决:被
告孙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付国文代偿款 32000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 32000
元为本金，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 ，按 照 年 利 率 15.4％ 计 算）。 案 件 受 理 费 600
元，由被告孙云龙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
日内交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报纸刊登公告
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上诉费 600 元应当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收
款 单 位: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账 号:
623201090586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
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

平山县人民法院

代素红:
本院受理原告安单、安磊、安倩、安霄、李腊

姐、安真谊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正定县人民法院

赵进忠:
本院受理韩金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正定县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紫都商贸有限公司、张凯利:
本院受理陈力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
达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正定县人民法院

岳伟: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 亿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 法 送 达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0）
冀 0110 民 初 171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崔福平：
因你与申请执行人郄树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现向你公告送达：1、（2020）冀
0131 执恢 67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
在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给付申请执行人借款
140000 元（并自 2013 年 5 月 1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
息）；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负担案
件 受 理 费 3300 元 ，公 告 费 800 元 ，执 行 费 2000
元。2、（2020）冀 0131 执恢 67 号拍卖裁定书，即：
拍卖被执行人崔福平名下位于平山县城清华园
4-1-402 室房产。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到期如遇法定假日则顺延）即视为送达，逾
期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平山县人民法院

师晓丽、陈红新:
本院受理原告刘苍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 0183 民
初 203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晋州市人民法院

陈美君:
本院受理原告仁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邸进永:
本院受理原告新华区康利布料加工厂诉你与

张新华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张新华不服本院
（2019）冀 0105 民初 6209 号民事判决书，并于法定
期间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汤富波、汤其永: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拓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1 月 28 日 10 时在淘宝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
被执行人河北辛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赤
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孤山嘎查一处房地
产及昊华假日酒店内设备设施及其他物品。起拍
价 16873408 元 。 保 证 金 2000000 元 。 增 加 幅 度
50000 元。具体内容请登录淘宝网，查看详细的

《拍卖公告》、《竞拍须知》及淘宝网络拍卖平台告
知的司法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

辛集市人民法院


